
致：立法會  

教育事務委員會秘書 

由：香港南區中學生家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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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 由：升中學童人口下降，促請政府制訂長遠穩定中學的措施 

日  期：2012年 10月 29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1. 本人認同政府的資料顯示，2013-2014 學年升中的學生人數將急降逾 5 千

人。升中學童人口下降這只是一個過渡情況，因為升中學童人數會在 2017／

18 及其後學年將逐年回升。因此，在考慮對策時，我們需要的是適時及適度

的過渡期紓緩措施，而非長遠性的結構改變，以免當學生人數回升時，反而

引致另一次動盪，影響教育體系的長遠穩定。 

 

2. 為紓緩部分學校在短期內收生不足的壓力，容許學校更大彈性決定初中班級

人數，本人認同近日業界提出之「3-2-1 方案」，包括可加可減機制，容許

位於嚴重收生不足的地區的學校，只要能夠開設兩班中一便無須停辦，並凍

結校內教師的編制，以維持人手開設足夠的新高中科目，供學生選擇。 

 

3. 但本人認為有關「3-2-1 方案」，應詳細考慮，不應以一刀切方式推行，應

以「區本」的方式推行。本人深信教育局能掌握 18 區區情，各區學位是否

充裕或過剩都是不一樣的。若以一刀切方式推行減初中班學位，家長、學生

選擇心儀學校機會將減少。如南區現時只有 16 中學，當中包括兩所直資中

學，一所將停辦中學，在家長心目中全統英中只有兩所(一所是男女校、一所

是女校)，故選擇心儀學校機會將減少。 

 

4. 我所認識的南區學生，在選校方面，欲絕大多數是選擇南區、中西、灣仔、

東區，甚少選擇九龍區、新界。因此，一刀切方式推行減學位，南區學生是

不能紓緩收生不足的地區的學校。故本人認為有關「3-2-1 方案」，應以「區

本」的方式推行減初中班學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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